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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草的背景和依据
为切实做好我区2025年度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提升地质灾害防治能力，避免和减轻地质灾害造成的损失，维护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根据《地质灾害防治条例》（国务院令第394号）和《江西省地质灾害防治条例》规定，结合我区2025年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实际情况，拟定《珠山区2025年地质灾害防治方案》，现呈报请区政府常务会议审议。
二、总体要求
根据《地质灾害防治条例》（国务院令394号）及《江西省地质灾害防治条例》要求，会同住建、农业农村和水利、工信等部门拟定《珠山区2025年度地质灾害防治方案》，一是对2024年辖区地质灾害发生情况进行分析、总结，设置辖区内重要地质灾害隐患点；二是按照气象预测，分析2025年地质灾害趋势，设置辖区内地质灾害重点防护区；三是区相关部门、各街道及经开区按照要求，各司其职，做好地质灾害防治相关工作。
三、目标任务
一是部门联动，全面压实防灾责任。按照“分级负责、属地管理”的原则，进一步明确经开区和各街道在地质灾害防治工作中的主体责任及相关部门工作责任
二是加强监督管理，源头上预防地质灾害。严格执行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制度，认真执行区域评估制度，从统筹规划、有效规避灾害出发，从源头上减少地质灾害隐患。
三是加强综合治理，减少地质灾害隐患。按照“自然因素引发的以政府出资为主，人为因素诱发的由责任单位负责治理”的原则确定工程治理责任主体。
四是严格防灾制度，强化重点时段防灾工作。严格执行地质灾害值班制度，汛期期间实行24小时电话值班制度；在主汛期、节假日、重要会议、台风、持续降雨天气等重点时段，实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在岗带班制度；
五是加强隐患排查，提高风险掌控能力。经开区、各街道及有防灾责任的单位要建立健全地质灾害隐患巡查制度
六是强化临灾准备，提高应急处置能力。经开区、各街道应依据本辖区地质灾害情况，制定年度地质灾害防治方案，对重要地质灾害隐患点，要制定单点地质灾害隐患点防灾避险预案。
七是加强宣传培训，提升防灾减灾意识。以“4·22”世界地球日、“5·12”防灾减灾日等为契机，加强《江西省地质灾害防治条例》等法规和防灾减灾科普知识的宣传普及。
八是落实防治经费，加强防灾工作保障。按照《江西省地质灾害防治条例》《江西省人民政府关于贯彻落实国发〔2011〕20号文件加强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意见》有关规定，把自然因素产生的地质灾害防治经费列入政府财政预算，因工程建设诱发或加剧的地质灾害防治经费由建设单位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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